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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，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，落实党政同责要求，确保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粮食生产目标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任务。根据我县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措施：
一、压紧压实粮食生产任务。确保面积是粮食生产的基础，各镇要根据县下达的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任务，认真分析研判，倒推面积、产量差距，逐级制定全年粮食生产计划。要坚持良田粮用，耕地主要用于粮食、蔬菜等农产品生产，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，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，垦造水田每年至少种植一造水稻以上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优先种植水稻，特别是在粮食生产功能区、高标准农田和道路两旁、村庄周边、乡村振兴示范带沿线等范围内做到应种尽种。
二、重点扶持种粮企业。各镇要培育若干个适度规模经营种粮主体，鼓励每个行政村培育 1 个以上适度规模经营种粮主体。对粮食种植面积达500 亩以上的企业（大户），在各级现代农业生产资金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。各镇村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，主动作为，帮助种粮企业（大户）完成土地流转，及时协调解决种粮过程中的各类问题，确保种粮主体无障碍耕作。同时，要统筹安排驻镇帮镇扶村、永久性基本农田管护经费等资金，用于整治撂荒耕地和完善水利设施建设等。
三、落实种粮工作经费保障。采取奖励方式，对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的镇，给予每造每亩 100 元奖励，主要用于撂荒耕地复耕、农田水利完善和促进粮食生产。
四、加大农机购机补贴。对新购买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、烘干机、打米机等5类农业机械，除享受国家购机补贴政策外，县财政再按国家购机补贴标准1:1给予叠加补贴。
五、加大水稻保险支持力度。水稻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自筹部分资金全部由县财政统筹解决，切实帮助种粮主体规避和化解自然灾害风险，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。
六、鼓励产业品牌打造。对粮食经营主体获得绿色、有机品牌认证的，县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 1 万元、2 万元奖励；对粮食经营主体获得富硒品牌认证的，县财政给予一次性 3 万元奖励；对粮食经营主体获得省部级名牌的，县财政给予一次性 5 万元奖励，对获得全国驰名商标、国家级优质农产品的，县财政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。
七、拓宽粮食销售渠道。县供销社要积极推介县域优质粮食产品，精准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。县直机关单位、学校、社会团体等工会和食堂要优先采购本县大米产品，切实增强农户种粮信心。
八、建立督查及惩戒制度。成立县专项工作督查组，对各镇落实粮食安全生产和撂荒耕地复耕情况进行督查。行政村出现 1 处连片 15 亩以上丢荒的，对所在地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及镇驻村责任人进行问责；所在镇出现 3 处连片 15 亩以上丢荒的，对镇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进行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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